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

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

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，部属、省属驻穗医药院校附属

医院及委直属医院：

为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，提高合理用药水平，现将《国家

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

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政函〔2023〕9 号，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以规范临床用药行为、促进合理

用药为工作目标，将《目录》内药品纳入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范围；

对未纳入《目录》的《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》

（国卫办医函〔2019〕558 号）中的药品，继续监控 1 年；未纳

入目录管理的药品，也要做好常规临床使用监测工作，发现使用

量异常增长、无指征、超剂量使用等问题时，要加强预警并查找

原因，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不合理用药。

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指导辖区内医疗机构充分发挥药事管理委员会作用，结合

实际用药情况，对本机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进行调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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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3 月 31 日前报核发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，并以政务公开、院务公开、官方网站公示等形式向社会公

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17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  校对：药政处  黄巧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 份）


